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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2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

（“

董事会

”）

谨此公告本集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的营运数据

（

未经审计

）

如下

：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比

例

收入合并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

（

千辆次

）

日均路费收入

（

人民币千元

）

本月 同比

１－２

月注

１

同比 本月 同比

１－２

月注

１

同比

深圳地区

：

梅观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２ ９．５％ ６８ ９．６％ １８８ ４．６％ ２５０ ６．５％

机荷东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５ １９．０％ ２１１ １５．４％ １，３９６ １５．７％ １，６７６ １２．８％

机荷西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６ １３．６％ １５９ １１．２％ １，０８０ １４．６％ １，３６９ １３．７％

盐坝高速注

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１

不适用

３３

不适用

４４５

不适用

４５１

不适用

盐排高速注

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５

不适用

５８

不适用

２９０

不适用

４６４

不适用

南光高速注

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７

不适用

１００

不适用

５６０

不适用

９２５

不适用

水官高速

５０％ １００％ １３８ １２．１％ １７９ １３．５％ ９６１ －４．２％ １，３７８ ８．５％

水官延长段

４０％ — ５５ １９．４％ ７５ ２５．５％ １７８ １０．２％ ２４５ １８．３％

广东省其他地区

：

清连高速

７６．３７％ １００％ ４６ １．９％ ４５ １１．２％ ２，６６４ －６．８％ ２，４８８ ９．８％

阳茂高速

２５％ — ５６ １４．３％ ５１ １９．３％ １，９７１ １７．９％ １，９６１ ２１．６％

广梧项目

３０％ — ４７ ２．１％ ４４ １０．９％ １，１１２ ２．０％ １，０２０ ７．８％

江中项目

２５％ — ９１ １１．５％ １０１ ５．７％ １，０３１ ２４．２％ １，０３４ ６．１％

广州西二环

２５％ — ３６ ３．３％ ４７ １３．６％ ６６４ －１．３％ ９０１ １２．５％

中国其他省份

：

武黄高速

５５％ １００％ ４８ ６．８％ ４７ １３．８％ ９６９ ５．９％ ９９２ １２．２％

长沙环路

５１％ — ２０ １５．４％ ２２ ２２．７％ ２００ ２７．１％ ２５７ ４５．２％

南京三桥

２５％ — ３６ １．２％ ３２ ４．７％ １，０４０ ２．８％ １，０６６ ５．１％

简要说明

：

１

、

根据以往记录

，

因线位和功能存在差异

，

本集团各路段在春节假期前后的营运表现会

受到节日因素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

例如

，

作为省际间通道的清连高速

、

阳茂高速及广梧

项目等路段在春节前后的车流量和路费收入水平通常较高

；

而位于城市周边的道路

，

如深圳

地区的路段

，

在春节期间的营运数据一般会呈现偏低的态势

。

由于每年春节假期时间不一致

（

２０１６

年春节

：

２

月

７

日

；

２０１５

年春节

：

２

月

１９

日

），

建议投资者可将每年一月和二月的营运

数据合并比较以了解项目营运表现的同比变动趋势

。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实施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方案的情况

：

７

天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

７

天

）。

３

、

根据本公司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签署的协议

，

南光高速

、

盐排高速和盐坝高速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７

日零时起实施免费通行

，

本公司将按协议约定的方法计算并确认收入

。

上述

三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仅统计

１

日

－６

日数据

，

在今后的月度营运数据公告中

，

本公司将不再披

露上述三项目的数据

。

４

、

为完成全国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联网目标

，

广东省及湖北省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底起

实施高速公路车型分类和货车计重收费与国家标准对接工作

，

相关项目的车型结构比例会

发生一定幅度的变化

，

但预计对集团的路费收入及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另外

，

由于

联网后部分营运数据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估方式记录或对上期预估数据进行调整

，

项目营运数据的变幅会出现小幅偏差

，

请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

“

收费路桥

”

和

“

营运数据

”

栏目

，

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

，

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

，

且未经审

计

。

由于完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

、

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

，

以及在联网收费的

环境下部分路段的营运数据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估方式记录

，

因此该等数据与定期

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本公告之营运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

投资者

请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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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合同类型及金额

：

外环公司分别与五家施工承包方签订施工合同

，

合同总价分别约

为人民币

１１．６７

亿元

、

人民币

１２．３７

亿元

、

人民币

９．５６

亿元

、

人民币

９．６２

亿元

、

人民币

９．２９

亿元

。

●

合同生效条件

：

合同经签署盖章后生效

。

●

合同履行期限

：

工期为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起

３０

个月

，

另有约定的除外

。

●

对当期业绩的影响

：

无重大影响

。

释义

：

本公司 指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合并子公司

。

外环公司 指 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

外环项目 指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

。

外环

Ａ

段 指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

（

沿江高速

—

深汕高速段

）。

中铁十二局 指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

中交二公局 指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

中交二航局 指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

中铁十八局 指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

中交三航局 指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

施工合同 指 外环公司与各中标单位分别就其所中标的外环

Ａ

段合同段的工程施工签订的合同协议书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外环公司于近期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就外环

Ａ

段第二至九合同段的

工程施工进行了招标

。

根据招标结果

，

外环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分别与五家施工承包方

签订五个合同段的施工合同

，

合同总价分别约为人民币

１１．６７

亿元

、

人民币

１２．３７

亿元

、

人民

币

９．５６

亿元

、

人民币

９．６２

亿元

、

人民币

９．２９

亿元

。

一

、

审议程序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就

外环项目工程施工签订协议的议案

》。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的

《

第七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二

、

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

一

）

合同标的情况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呈东西走向

，

总体位于深圳市北部

，

部分线位位于东莞市

，

起于深圳

市宝安区

，

接广深沿江高速公路

，

止于深圳市大鹏新区

，

接盐坝高速公路

。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

总里程约

９３

公里

，

分为深圳段和东莞段

，

其中深圳段

，

即外环项目

，

长约

７６

公里

。

根据外环

项目的建设计划

，

现阶段正在进行的为其

Ａ

段工程

，

起于深圳市宝安区

，

接广深沿江高速公

路

，

经光明新区

、

龙华新区

、

东莞市

（

东莞段不在项目范围之内

）、

龙岗区

，

至坪山新区

，

与深汕

高速互通后与规划的聚龙路相接

，

长约

６０

公里

。

本集团已与政府主管部门就外环

Ａ

段的投资

、

建设和管理方案达成协议

，

该等协议还

需获得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东批准及本公司之股东批准后方可生

效

，

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的公告

。

此前

，

为配合政府的高速公路

建设整体工作计划与安排

，

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先后批准本集团在深圳

政府明确对外环项目的最终责任并统筹安排资金的前提下

，

开展外环项目建设的组织工作

。

若本集团与深圳政府最终未能就外环项目的投资及特许经营等事项达成协议

，

或该等协议

未能及时获得必要的批准

，

深圳政府或其确定的投资方将承接外环项目前期已发生的费用

及合法合理的权利义务

。

根据深圳政府的安排

，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政府统

筹资金的提供方

。

外环公司于近期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就外环

Ａ

段第二至九合同段的工程施工进行了招

标

。

按规定的程序

、

评审规则及定标原则最终确定了该八个合同段的施工承包方

，

其中

，

中铁

十二局

、

中交二公局

、

中交二航局

、

中铁十八局及中交三航局被最终确定为第二

、

三

、

四

、

六

、

九合同段的施工承包方

。

根据招标结果

，

外环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分别与上述中标单位

签订施工合同

。

根据施工合同

，

中铁十二局

、

中交二公局

、

中交二航局

、

中铁十八局及中交三

航局分别为外环

Ａ

段第二

、

三

、

四

、

六

、

九合同段的施工承包方

，

合同总价分别约为人民币

１１．６７

亿元

、

人民币

１２．３７

亿元

、

人民币

９．５６

亿元

、

人民币

９．６２

亿元

、

人民币

９．２９

亿元

。

该等

合同总价分别基于各施工承包方各自于外环公司就外环

Ａ

段第二至九合同段工程施工所

进行的公开招标中所作出的投标价格确定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外环公司就外环

Ａ

段第二

、

三

、

四

、

六

、

九合同段与施

工承包方签订施工合同构成本公司的重大合同

。

此外

，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外

环公司就外环

Ａ

段第三

、

四

、

九合同段与施工承包方签订施工合同还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

易

。

（

二

）

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１

、

中铁十二局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

：

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１３０

号

；

主要办

公地点

：

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１３０

号

；

法定代表人

：

宋津喜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６１

亿元

；

主

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

主营业务

：

工程施工

、

规划设计

、

物流贸易

、

线

路维养

、

资本运营

、

地产开发等

。

根据中铁十二局提供的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

，

其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

３８８．８９

亿元

，

资产净额约为人民币

５３．８４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５４７．１９

亿元

，

净利润

约为人民币

９．６４

亿元

。

有关中铁十二局的进一步资料

，

可参阅其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ｒ１２ｇ．

ｃｏｍ．ｃｎ

）

的信息

。

２

、

中交二公局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

：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

２６２

号

；

主要

办公地点

：

陕西省西安市科技六路

３３

号

；

法定代表人

：

杜会民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０．８６

亿

元

；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主营业务

：

工程施工

（

包括公路

、

桥

梁等

）、

工程设计

、

工程咨询

、

工程监理

、

工程投资等

。

根据中交二公局提供的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

，

其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

１４１．０５

亿元

，

资产净额约为人民币

５４．２７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３７６．７５

亿元

，

净利润

约为人民币

５．７８

亿元

。

有关中交二公局的进一步资料

，

可参阅其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ｅｂｃｒｂｃ．

ｃｏｍ

）

的信息

。

３

、

中交二航局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

：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

１１

号

；；

主要办公地点

：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

１１

号

；

法定代表人

：

王世峰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０．０２

亿元

；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主营业务

：

路桥

、

港航

、

铁路

、

城市轨道交通

、

市政工程施工等

。

根据中交二航局提供的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

，

其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

３０５．６４

亿元

，

资产净额约为人民币

５２．６６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２６０．５７

亿元

，

净利润

约为人民币

１０．５９

亿元

。

有关中交二航局的进一步资料

，

可参阅其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ｎｅｂ．

ｃｏｍ．ｃｎ

）

的信息

。

４

、

中铁十八局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

：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乡

；

主要办公地点

：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乡

；

法定代表人

：

彭仕国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１．３０

亿元

；

主要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

：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

主营业务

：

工程施工总承包

、

房地产及资本运营

、

勘察设计

检测等

。

根据中铁十八局提供的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

，

其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

１６０．１６

亿元

，

资产净额约为人民币

５８．１４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３２１．７０

亿元

，

净利润

约为人民币

４．７１

亿元

。

有关中铁十八局的进一步资料

，

可参阅其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ｒ１８ｇ．

ｃｏｍ

）

的信息

。

５

、

中交三航局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

：

上海市平江路

１３９

号

；

主要办公地点

：

上海市平江路

１３９

号

；

法定代表人

：

方彦

；

注册资本

：

３７．４０

亿元

；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

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主营业务

：

港口与航道工程

、

市政工程

、

公路及桥梁工程建设等

。

根据中交三航局提供的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

，

其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

２７６．２９

亿元

，

资产净额约为人民币

５１．２２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２１５．４４

亿元

，

净利润

约为人民币

７．８１

亿元

。

有关中交三航局的进一步资料

，

可参阅其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ｃｓｈｊ．

ｃｏｍ

）

的信息

。

（

三

）

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其他情况

１

、

中交二公局的全资子公司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贵州贵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

２

、

最近三年

，

本集团与中交二公局就外环

Ａ

段第一合同段

、

机荷高速维护修缮等工程

签订多份施工合同

，

合同总价约为人民币

５．２４

亿元

。

该等合同不构成本公司的重大合同

，

占

本集团业务总量的比重不大

。

三

、

合同主要条款

（

一

）

合同日期

：

五份施工合同的日期均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

二

）

工程名称

、

合同主体

、

合同金额

：

工程名称 合同主体 合同总价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工程第二合同段 外环公司

、

中铁十二局 人民币

１１．６７

亿元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工程第三合同段 外环公司

、

中交二公局 人民币

１２．３７

亿元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工程第四合同段 外环公司

、

中交二航局 人民币

９．５６

亿元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工程第六合同段 外环公司

、

中铁十八局 人民币

９．６２

亿元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工程第九合同段 外环公司

、

中交三航局 人民币

９．２９

亿元

现有的合同总价根据标价工程量列表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

（

或总额价

）

计算

，

在工程

实际进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因材料价格波动

、

工程变更

、

工期延误等因素进行调整

。

按照一般

经验估计

，

合同总价的调整额

（

如有

，

包括增加或减少

）

预计将不超过签约时合同总价的约

１０％

，

即调整后五份施工合同的合同总价预计最高将分别不超过约人民币

１２．８４

亿元

、

人民

币

１３．６１

亿元

、

人民币

１０．５２

亿元

、

人民币

１０．５９

亿元

、

人民币

１０．２２

亿元

。

（

三

）

工程范围

：

第二合同段主要工程为

：

桩号

Ｋ１＋４００～Ｋ８＋６７８

（

长度

７．３Ｋｍ

）

范围内的路基

、

桥梁

、

涵洞

、

边坡防护及边坡绿化

、

被交道

、

改河改路

、

排水改迁等工程施工

，

最终以施工图设计为准

。

第三合同段主要工程为

：

桩号

Ｋ８＋６７８～Ｋ１１＋９００

（

长度

３．２Ｋｍ

）

范围内的路基

、

桥梁

、

涵

洞

、

边坡防护及边坡绿化

、

被交道

、

改河改路

、

排水改迁等工程施工

，

最终以施工图设计为准

。

第四合同段主要工程为

：

桩号

Ｋ１１＋９００～Ｋ１９＋７００

（

长度

７．８Ｋｍ

）

范围内的路基

、

桥梁

、

涵

洞

、

隧道

（

包含配电房等

）、

边坡防护及边坡绿化

、

被交道

、

改河改路

、

排水改迁等工程施工

，

最

终以施工图设计为准

。

第六合同段主要工程为

：

桩号

Ｋ２６＋４６０～Ｋ３５＋５８０

（

长度

９．１Ｋｍ

）

范围内的路基

、

桥梁

、

涵

洞

、

隧道

、

边坡防护及边坡绿化

、

被交道

、

改河改路

、

机电预埋管线

、

排水改迁等工程施工

，

最

终以施工图设计为准

（

东莞段工程不在本次合同范围内

）。

第九合同段主要工程为

：

桩号

Ｋ６３＋２７０～Ｋ６８＋０００

（

长度

８．５Ｋｍ

）

范围内的路基

、

桥梁

、

涵

洞

、

坪地互通

、

被交道

、

改河改路

、

房建区场平

、

收费站供电房及设备房

、

边坡防护及边坡绿

化

、

吉惠路市政工程等工程施工

，

最终以施工图设计为准

。

（

四

）

工期

：

五份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均为外环公司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起

３０

个月

。

此外

，

第二合同段中跨茅洲河调蓄池

（

Ｋ３＋８０７～Ｋ３＋９９４．５

）

段桥梁下部工程

（

含桩基

、

承台系

梁

、

墩柱

、

盖梁等

）

区段工期为

６

个月

，

第九合同段中原横坪公路上跨惠盐高速桥梁拆除工程

区段工期为

６

个月

。

五份施工合同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均为两年

，

自交工证书签发之日起计

。

在缺陷责任期

内

，

各施工承包方应当分别对各自已交付使用的合同段工程承担缺陷责任

。

（

五

）

付款安排

：

１

、

外环公司应分期向各施工承包方分别支付总额为各自合同总价

１０％

的预付款

。

自施

工合同签订后

１４

天内开始

，

外环公司根据各合同段施工准备工作

、

工程进展情况分期支付

，

当工程价款支付进度达到

２５％

时

，

外环公司支付全部预付款

；

２

、

自开工日期的次月开始

，

至签发交工证书当月止

，

各施工承包方根据各自合同段每月

的实际施工进度计算该月工程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

经外环公司审核后支付

；

累计支付进度

为

３０％

至

８０％

时

，

外环公司按工程进度以固定比例分期从各月应付金额中扣回已支付的预

付款

；

３

、

在交工证书签发后

，

施工承包方根据各自合同段的实际情况计算至交工日期止的工

程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

经外环公司审核后支付

；

４

、

在缺陷责任期中止后

，

施工承包方根据按施工合同规定完成的全部工作计算合同项

下的全部工程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

经外环公司审核后支付

。

各施工合同进一步约定

，

由于外环

Ａ

段由外环公司与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建设

，

各施工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

，

为外环公司完成审核的时间

，

并不包括在需

要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审核及支付情况下额外需要的时间

。

（

六

）

质量保证金

：

在外环公司按各施工合同每期支付予各施工承包方的款项中

，

需要扣减每期工程价款

的

５％

作为保证金

（

以交工时应支付金额的

５％

为限

），

以保证在缺陷责任期内履行缺陷修复

义务

。

在缺陷责任期中止及

／

或结算审计或竣工决算审计完成后

，

外环公司将应返还的质量

保证金分别返还给各施工承包方

。

（

七

）

履约担保

：

各施工承包方已分别向外环公司提供金额为各自合同总价

１５％

的履约担保

，

其中履约

现金担保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其余为银行担保

。

履约担保在交工证书签发后的

２８

天退还

。

（

八

）

其他条款

：

各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

，

订约方可以友好协商解决

，

协商解决不成的

，

可提

交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

四

、

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在本集团完成投资外环

Ａ

段的决策程序后以及外环

Ａ

段的建设期内

，

施工合同的履

行可能导致本集团资产总额一定程度的增长

，

对资产净额和净利润预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对本集团业务独立性没有重大影响

。

２

、

根据董事会的批准

，

外环公司开展外环

Ａ

段的建设组织工作

，

这与本公司从事收费

公路和道路的投资

、

建设及营运管理的整体策略是一致的

。

外环公司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通过

深圳政府指定的工程交易中心对项目工程的施工进行招标

。

在工程交易中心的组织和监督

下

，

经资格审查委员会

、

评标委员会以及定标委员会按照既定程序

、

评审规则及定标原则进

行审查和评审

，

中铁十二局

、

中交二公局

、

中交二航局

、

中铁十八局及中交三航局在多家投标

单位中获确定为中标单位

。

根据相关的招标文件和规则

，

对投标单位进行评审的基准包括其

专业资质及技术

、

同类工程经验

、

管理团队以及投标价格等

。

董事会

（

包括独立董事

）

认为有

关交易乃本集团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

，

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

符合本公司及

股东的整体利益

。

五

、

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工程施工的主要面临质量

、

造价

、

安全和工期等方面的风险

。

本集团可凭借在工程管理

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技能

，

通过合同管理和现场管理对工程施工中的各项风险进行管

理

。

在安排招标时

，

对投标申请人和项目经理均提出了较高的资质要求

，

并在招标文

件中对工程施工的质量

、

造价

、

安全和工期等提出明确要求

。

现场管理方面

，

本集团将通过严

格执行质量管理程序

，

加强过程预控及管理

，

建立造价动态管理体系

，

强化现场管理

，

完善和

改进计量支付控制措施

，

以实现上述各项工程管理目标

。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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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

1.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修改

、

否决议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

：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6

年

3

月

24

日

（

星期四

）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6

年

3

月

23

日

-2016

年

3

月

24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6

年

3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6

年

3

月

23

日

15:00

至

2016

年

3

月

24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

3.

召开地点

：

浙江省嘉兴市嘉兴工业园区步焦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主持人

：

董事长 杨卫东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98,

453,608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4.8067%

。

其中中小投资者

（

除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

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7

人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5,453,608

股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6817%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卫东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

次会议

，

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大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93,418,

90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4.1774%

。

3

、

网络投票情况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034,708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6293%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8,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1%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

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2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嘉兴昆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

简称

"

昆元投资

"

）

系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卫星控股

"

）

与

公司董事杨卫东

、

马国林及杨玉英拟共同设立的企业

，

且卫星控股系昆元投资的普通合

伙人

，

昆元投资属于公司关联方

，

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卫星

控股

、

嘉兴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茂源投资

")

及

YANG YA ZHEN

作为关联股东

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

非关联股东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

（

1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

2

）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

4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

5

）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

6

）

限售期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

7

）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

8

）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

9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

10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

修订稿

）

的议案

》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昆元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卫星控股与公

司董事杨卫东

、

马国林及杨玉英拟共同设立的企业

，

且卫星控股系昆元投资的普通合伙

人

，

昆元投资属于公司关联方

，

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卫星控

股

、

茂源投资

、

YANG YA ZHEN

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的议案

》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昆元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卫星控股与公

司董事杨卫东

、

马国林及杨玉英拟共同设立的企业

，

且卫星控股系昆元投资的普通合伙

人

，

昆元投资属于公司关联方

，

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卫星控

股

、

茂源投资

、

YANG YA ZHEN

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8,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1%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

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昆元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卫星控股与公

司董事杨卫东

、

马国林及杨玉英拟共同设立的企业

，

且卫星控股系昆元投资的普通合伙

人

，

昆元投资属于公司关联方

，

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卫星控

股

、

茂源投资

、

YANG YA ZHEN

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昆元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卫星控股与公

司董事杨卫东

、

马国林及杨玉英拟共同设立的企业

，

且卫星控股系昆元投资的普通合伙

人

，

昆元投资属于公司关联方

，

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卫星控

股

、

茂源投资

、

YANG YA ZHEN

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昆元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卫星控股与公

司董事杨卫东

、

马国林及杨玉英拟共同设立的企业

，

且卫星控股系昆元投资的普通合伙

人

，

昆元投资属于公司关联方

，

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卫星控

股

、

茂源投

、

YANG YA ZHEN

资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

未来三年

（

2015-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8,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1%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

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10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8,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1%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

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8,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1%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

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1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8,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1%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

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1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8,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1%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

票

）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5,412,608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2482%

；

反对票

4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7518%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

（

含网络投票

）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

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6-26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继续停牌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拟进行主业相关行业的股权

投资

，

该事项交易方式为股权加现金

，

预计金额超过

10

亿

，

须提交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永太科技

，

证券代码

：

002326

）

自

2016

年

1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8

日

、

1

月

15

日

、

1

月

22

日

、

1

月

29

日

、

2

月

5

日

、

2

月

19

日

、

2

月

27

日

、

3

月

4

日

、

3

月

11

日以及

3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及

《

证券时报

》

刊登了

《

关于重大事项的

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01

）

及

《

关于重大事项的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04

、

05

、

10

、

12

、

16

、

17

、

19

、

21

、

25

）。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股权投资的各项工作

，

标的公司尽职

调查已结束现场工作

，

审计

、

评估

、

交易方案细节的商讨和论证等工作仍在开展

，

由于该重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

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2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将加快推进本次股权

投资的相关工作

，

待该事项确定后

，

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534� � � �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2016-018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沈慧芬女士召

集

，

经监事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６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的议案

》

鉴于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

简称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由于辞职

、

或者个人原因减

少或放弃认购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

调整后

，

本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１４２

人调整为

１３１

人

，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

，

１９２

万股调整为

１

，

０８３．５

万股

。

本次调整符合

《

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３

号

》

等的相关规定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4� � �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2016-017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邮件

、

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南平先生召集

，

经董事

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６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

７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

回避

：

２

票

。

公司董事何伟校先生

、

鲁尚毅先生为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激励对象

，

属于关联董事

，

回避表决

。

（

一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２０１６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

就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事宜向董事会授权

，

其中授权事项第

（

２

）

条为

“

授

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缩股

、

配股

、

派

息或其他原因时

，

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

及的标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因此

，

公司董事会有权调整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人数和授予数量

。

（

二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原拟授予激励对象

１４２

人

，

现确认实际认购人

数

１３１

人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原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１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

，

现

确认实际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８３５

，

０００

股

，

以上差异系部分激励对象由于辞职

、

或者个

人原因减少或放弃认购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所致

。

据此

，

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如下调整

：

１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０

，

８３５

，

０００

股

；

授予人数

由

１４２

人调整为

１３１

人

。

２

、

限制性股票具体分配情况调整如下

激励对象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额的比例

何伟校 董事

、

总经理

５５ ５．０８％ ０．１４％

鲁尚毅 董事

、

副总经理

４０ ３．６９％ ０．１０％

刘远燕 财务总监

３５ ３．２３％ ０．０９％

王晓英 副总经理

３５ ３．２３％ ０．０９％

蒋志康 副总经理

３５ ３．２３％ ０．０９％

濮卫锋 董事会秘书

２０ １．８５％ ０．０５％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务

）

骨干

（１２５

人

） ８６３．５ ７９．７０％ ２．１６％

合计

１０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１％

具体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杭锅股份

２０１６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名单

（

调整

）》。

特此公告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6-009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０％ － １３０％

盈利

：５，４７０．３７

万元

盈利

：１０，３９３．７０

万元–

１２，５８１．８５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增幅

，

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内公司的游戏业务和汽车零部件收入及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较大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

，

尚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

具

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